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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688563 证券简称：航材股份 公告编号： 2025-020

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控股股东承诺履行进展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一、承诺具体内容及期限

航发优材（镇江）钛合金精密铸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镇江钛合金公

司”）系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（以下简称“航材院”）与镇江新区管

理委员会（现更名为“镇江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”，以下统称“镇江经开区

管委会”）为加速提升航空发动机关键零部件自主保障能力、提升钛合金精密

铸造业务产能合作共建所设立的公司，设立时，镇江新区管理委员会下属江苏

大路航空产业发展有限公司（2024年5月已更名为“镇江低空产业投资有限公

司”，以下统称“镇江低空”）持有镇江钛合金公司100%股权。根据航材院与

镇江经开区管委会签署的《合作共建协议》，双方约定待镇江钛合金公司设立

后24个月内，双方报经上级单位（部门）同意后，镇江低空将其持有的镇江钛

合金公司77%股权无偿划转给航材院。

在公司申请首发上市时，由于镇江钛合金公司与公司均从事钛合金铸件业

务，航材院尚未取得镇江钛合金公司的股权，但受托负责镇江钛合金公司的经

营管理。因此，为保护公司利益，航材院与公司于2021年12月签署《委托管理

协议》，约定公司受托管理镇江钛合金公司，行使对镇江钛合金公司的经营管

理权。同时，航材院出具了《关于航发优材（镇江）钛合金精密成型有限公司

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》，不可撤销的同意并承诺在航材院取得镇江钛合金公

司控股权后一年内，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向公司提议在履行相关决策后将

镇江钛合金公司控股权注入公司，并同意在《委托管理协议》生效之日起至该

等股权注入公司前由公司受托经营镇江钛合金公司。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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航材院自作出承诺以来，严格履行承诺，积极推进相关程序。经镇江市人

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、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，航材

院于2024年6月3日取得镇江钛合金公司77%股权并取得控制权。

2024年7月15日，根据航材院作出的公开承诺，航材院院务会审议通过镇江

钛合金公司股权转让预案并向公司提议。同时，航材院根据镇江钛合金公司

《公司章程》约定，协调组织航材股份与镇江钛合金公司少数股东镇江低空就

股权转让事项进行沟通。

2025年1月18日，航材院向上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上报评估请示并于

2025年2月7日取得资产评估立项批复，确定以2024年9月30日作为镇江钛合金公

司股权转让的审计、评估基准日并开展审计、评估工作，履行国有资产评估、

国有资产交易相关审批程序。

2025年5月22日，航材院院务会审议通过向公司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77%股

权的议案。

近期，镇江钛合金公司资产评估结果完成评估备案公示程序，待取得国有

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出具的评估备案表后，航材院将依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相关

规定履行国有资产交易相关审批程序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航材院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股权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机构关于评估报告的备案及经济行为批复。航材院按照符合国资及证券

监管要求的法律形式、作价依据将镇江钛合金公司注入公司不存在实质性障碍。

三、风险提示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航材院转让镇江钛合金公司股权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监

督管理机构关于评估报告的备案及经济行为批复，能否取得上述备案/审批及最

终取得备案/审批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年6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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